
112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一、學校之學生新冠肺炎防疫與成

效 ？ 

 
 
 
 
 
 
 
 
 
 
 

 
 
 

二、學校復歸轉銜執行概況 ？ 

 
 
 
 
 
 
 
 

針對罹身心疾患及確診學生出校返家，此

個案出校後續狀況為何？是否採強制治療

方式？ 

 

 

 

 

 

 

  此個案學生是 ADHD還是有思覺失調症？

因為兩個是不同樣態的處理方式。 

  又，民眾的期望很高，民眾的聲音也很

多面向，如果沒有法源依據，其實處理起

來就很勉強，個案本身有 ADHD、人格違常

的人，找衛政或精神衛生都難介入，如果

人格違常要住院，健保會垮掉；這個個案

校方回應：學校召開多次轉銜會議，費

盡心思，並由學校相關人員護送至新北

市，因家庭不健全，也未有適當機構能

協助，暫時安置新北八里教養院，然出

院後又發生超商搶案，後續應會送看守

所收容。 

 
校方結語： 

預測未來，病毒會怎麼走向，它的變化 

會如何，我們到目前都還未知，所以學 

校們隨時保持高度的警戒依外面的狀況 

，隨時要做調整，在未來我們防疫的時 

候，根據過去的這個經驗，相信還是可 

以很順利的、很平安的來度過這個危機 

。 

 
校方回應：此個案並沒有拿到思覺失調 

的診斷，這也是為什麼是這案並不好轉 

銜。在出校轉銜的過程當中，衛政單位 

似乎沒有能介入的銜接點，甚至在個案 

出校前確診時一度表達不要將個案送回 

新北市的意見。然而個案的行為對社區 

來說確實是個困擾，站在社安網的立場 

來看，民眾不見得會覺得需要知道個案 



 不是思覺失調的話，那討論方向就不一樣

了，是思覺失調症的話，就有法源依據能

夠依循，但若是 ADHD合併人格違常，他在

衛政處理的空間會非常小，可能會是引導

個案願意到醫院來，然後願意吃藥，但能

否防止犯罪？回過頭來思考醫生開的藥他

有沒有權利不吃？有沒有強制力要求他服

藥？沒有法源依據進行相關強制力的時

候，個案發生行為暴動是可預見的。民眾

的期待很多，但沒有資源處理，如果人民

認為醫生將個案抓到醫院住院就醫後就能

處理個案拿刀砍人的行為，那是不切實際

的期待；一個人出現問題通常是社會多面

向的成因，會有這樣弱勢的複雜問題成

因，但他確實不是思覺失調。 

 

  收容期間學校不斷地在跟個案的主治醫

師了解個案的病程，個案確實不是思覺失

調症，在轉銜的過程中也了解到社區在銜

接這案的困難，認識到網絡暫時無法提供

切合個案需求的資源。個案現在收容在北

所，目前得知法院預計在三月將個案送司

法精神鑑定，也可能遇見個案未來可能在

社區與刑事司法體系中不斷巡迴。 

  如鄭捷一案，有做精神鑑定，但也因為

的精神疾病，但民眾會覺得此行為影響 

到我的生活、造成人民生活困擾。在出 

校後不到一個月先持刀追高中生被緊急 

送至八里療養院治療一個星期後，診斷 

為人格違常出院，後又跑到警察局打警 

察現在收容在台北看守所。 

 
主席回應：這個過程中會有法扶律師協 

助個案以維基本權益，但如周委員所言 

，個案這個狀況不是醫療可以解決，強 

制他住院可能也不會有效果，但對他反 

社會人格的部分，目前沒有法源可以對 

他做相關控管，從新北鄭捷一案，好像 

也沒有辦法可知比較好的處理模式，似 

乎也只能等問題發生了才能處理，沒得 

預防。 

 
 

 

 

 

 

 
 
 



他很快就執行死刑，所以有沒有辦法得知

為什麼他會做這件事，像他這案如果送醫

院來，因為他就沒有病，就監護處分執行

的原始意義來看，是要使病人接受治療，

不是使行為人接受處罰，而是在處罰之外

需要接受醫療，而治療是有效且保障病人

治療的權益，而罹患精神疾病者不罰或減

輕其處分，是排除人格違常的，所以這個

個案不是思覺失調症處理方式就會差很

多，那鄭捷案因為處理的方式讓很多事情

已經沒有辦法有答案，這也是有些遺憾。

我相信本案學校一定也做很多，新北市政

府看到這個資料可能也是不知怎麼回應，

因為問題在他們來看是還沒外顯的。 

 

 

 
 


